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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出资购置财产、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等情况，导
致财产无法清晰区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如
何分割呢？

解释规定，出资比例为首要考虑因素，在此
基础上，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
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事实进行分割。

案例：小明和小红在同居生活期间，共同投资
开设了一家店铺，小明出资70%，小红出资30%，在
财产分割时，首先会考虑出资比例，但如果店铺的
经营主要由小红负责，店铺增值部分的收益也主
要得益于小红的努力，那么法院可能会适当提高
小红所占的份额，以体现其对财产增值的贡献。

夫妻一方巨额打赏主播
离婚时怎么判

《解释(二)》第六条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
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
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
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
十六条和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的“挥霍”。另一
方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
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严厉规制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

实践中，双方分居或离婚诉讼期间以及离
婚后，有的父母会采用激烈手段阻止另一方探
望孩子，甚至抢夺、隐匿孩子，针对这种行为，司
法解释进行了回应。

最高法表示，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不仅
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
育、保护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未成
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司法解
释对该行为予以规制。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王丹表示，首先
是快速制止不法行为，通过签发人身安全保护
令或者行为禁令的方式，让孩子快速恢复到原
来的生活状态。

第二就是在一方还不愿意离婚的情况下，
我们在监护权纠纷案件中，明确法院可以判决
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

第三，在离婚诉讼中确定未成年子女由哪
一方直接抚养时，我们将存在抢夺藏匿未成年
子女这种情形，作为对其不利的因素，优先考虑
由另外一方抚养。

司法审判中，法官一般会根据最有利于未
成年子女原则，综合判断未成年子女由哪一方
直接抚养更为适宜。

离婚协议约定将财产给子女的
不得随意撤销

离婚纠纷中，夫妻双方对大额共同财产尤
其是唯一房产的分割难以达成一致时，折中的
办法经常是将该财产给予共同子女。也有的当
事人之所以同意离婚，正是因为对方同意将共
同财产给予子女。但是离婚后，一方拒绝履行协
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此，司法解释进行了明
确规范。

司法解释明确，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全
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
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这意味着，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给子女
的财产，一旦离婚协议生效，双方必须履行。

案例：小明和小红离婚时，双方约定将共同拥
有的房子给予他们的孩子。离婚后，小明反悔，想
要撤销这个约定，法院不会支持小明的诉求。

此外，实践中，存在当事人将财产给予子女
后，发现子女非自己亲生的情况，对此，解释明

确，一方有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
胁迫等情形的，可以请求撤销该约定并重新分
割相关的夫妻共同财产。

规制“离婚逃债”行为
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实践中，有些夫妻以一方名义对外负债，为
了逃避债务，便采取离婚方式转移财产，给债权
人带来了很大困扰。为了有效规制这种行为，司
法解释明确，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离婚协议中
的相关财产处分条款。

案例：小明与小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
小明名义向小王借款50万元。为了逃避债务，
小明与小红协议离婚，并将家庭财产全部转移
至小红名下，导致小王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

针对这类现象，司法解释明确，如果双方通
过离婚恶意逃债，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离婚协
议中的相关财产处分条款。

也就是说，小王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小明
与小红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转移的条款，以保
护自己的债权。

法官介绍，要特别说明的是，离婚协议中夫
妻双方的财产分割，往往会考虑未成年子女由
哪一方直接抚养、一方是否存在过错等因素，并
非必须均等分割。因此，不能简单以财产分割不
均等就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撤销离婚协议。需
要考虑婚姻家庭的特殊性，严格把握撤销标准。

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
不因离婚或原配偶死亡转为有效

我国民法典和刑法均对重婚行为作出明确
的禁止和惩处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重
婚的无效婚姻是否可以因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离
婚或配偶已死亡转为有效，仍存在争议。此次司
法解释作出了明确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对重婚
行为的打击力度。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即便提起诉讼时合法
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重婚
的婚姻也不能从上述情形发生时转为有效。如
果重婚中存在善意的一方，他(她)可以根据民
法典规定，请求有过错的一方赔偿损害。

案例：小明和小红结婚后，小明又与小王重
婚。后来，小红去世了，但小明与小王的婚姻仍无
效。如果小王结婚时并不知道小明已婚，小王可
以要求小明赔偿损害。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表示，重
婚不是个人的事情，破坏了我国一夫一妻的基
本婚姻制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所以我们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打击重婚。

夫妻一方私自赠与“第三者”财产
另一方能否要求返还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无特别约定，夫妻双
方的财产归共同所有，但当一方私自将共同财
产赠与“第三者”时，另一方能否要求返还？司法
解释进行了规定。

最高法表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
务等目的，私自将婚内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不仅
侵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更是一种严
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司法对此坚决予以否
定和摈弃。

为此，解释明确规定，夫妻另一方主张赠与
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也就是说另一方有权要求返还财产。

案例：小明和小红是夫妻，小明背着小红给
“第三者”小王送了10万块钱。小红发现后，可以
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小明的赠与行为无效，并
有权要求小王返还财产。

有意见提出，实践中存在夫妻合谋以另一
方名义要求返还的情况，这对存在严重过错的
出轨一方没有起到惩罚的效果。为此，司法解释
专门增加了相应条款，明确：在夫妻关系内部，
无过错的另一方可以在不离婚的情况下要求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因此导致离婚的，在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
一方少分或不分。

此外，在子女抚养方面，解释还规定，离婚
时，双方均要求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如果一
方存在重婚、与他人同居或其他严重违反夫妻
忠实义务情形的，作为对其不利因素，优先考虑
由另一方直接抚养。 据新华社 央视

自己名下房子变更给对方
离婚后能否要回

房产，是离婚纠纷涉及的“矛盾高发区”，也
是此次司法解释规定的一个重点。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把自己名下
的房子变更登记到对方名下或者双方名下，离
婚后能否要回？

司法解释规定，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
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
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
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
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
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
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案例：男方婚后将其婚前购买的房屋转移登
记到夫妻双方名下。离婚时，房屋市值为600万元，
女方要求男方支付房屋折价款250万元。

法院认为，该房屋原是男方婚前个人财产，
女方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没有贡献。考虑到双方
婚姻已存续十余年，结合双方对家庭的贡献等
情况，酌定女方可分得折价款120万元。

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
子女离婚时财产如何分割

在我国，子女结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
的现象较为普遍。然而，当子女离婚分割夫妻共
同财产时，父母出资购房的归属问题，往往成为
双方争议的焦点。最高法发布的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司法解释对此进行了规定。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
赠的财产，除了赠与合同确定只归一方的以外，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双方可以通过协议
分割共同财产，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
产情况作出判决。

婚后父母掏钱给“小两口”买房，对房屋归
属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离婚时怎么处理？

根据司法解释，如果是一方父母全额出资，
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
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
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
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
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如果是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
出资，法院可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
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
家庭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
素，判决房屋归一方所有，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
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

“这样的规定，充分考虑我国文化传统、婚姻家
庭现实状况以及相关出资和给予行为的目的性特
征，不作‘一刀切’，有利于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
婚恋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说。

案例：小明和小红结婚时，小明的父母为他
们全额出资购买了一套房子，但没明确约定房
子只归小明所有，双方在共同生活五年后离婚。
根据最新司法解释，小明和小红离婚后，法院在
判决时会考虑小明父母的出资情况，将房子判给
小明。同时，法院也会考虑小红在婚姻中的付出，
如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有子女以及离婚过错等
因素，决定对小红予以合理补偿。

同居生活期间取得的财产
双方如何分割

近年来，因同居引发的财产纠纷逐渐增
多。虽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但同居当
事人的财产权利应得到法律保障。因此，同
居期间取得的财产如何分配，仍需明确的法
律规则来规范，此次司法解释对同居关系财
产分割进行了规定。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办理结婚登记，双
方具有婚姻关系，才享有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
同居不同于婚姻，同居双方不享有夫妻之间
的权利义务，不适用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
那么针对同居生活期间取得的财产根据什么
规则分配呢？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表示，首
先我们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当事人有约定
的，按约定处理，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是按照

“自己的财产归自己所有”的原则，比如双方都
有工资，各自工资归各自所有。

然而，在共同生活过程中，双方可能会因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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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无小
事，柴米油盐纠纷
多。离婚了，房子归
谁？利用离婚逃避债
务，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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